浙江省文化厅关于2011年省文化厅重点调研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

省文物局，厅机关各处室，厅属各单位：
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、成事之道。为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省级文化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，完善调研工作机制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2011年省文化厅重点调研课题申报工作。具体事项如下： 
一、总体要求

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和省委十二届八次全会精神，紧紧围绕省委、省政府工作大局和全省文化工作重点，紧密联系实际、活跃创新思维、深入分析论证，进一步提高调研工作的针对性、前瞻性、实效性，更好地为领导服务，为决策服务，为中心工作服务。

二、选题方向

本次重点课题申报，确定以下八大选题方向：一是如何组织优秀文艺作品的创作生产，创新重大文化活动的举办机制，打造品牌文化产品和品牌文化活动，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；二是如何抓好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建设，提升公共文化供给水平，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；三是如何抓好文化产业的引导扶持，加强文化市场的管理与培育，推动文化产业重点领域发展，提升文化产业对公共服务和经济发展的贡献率；四是如何深化文化体制改革，推进体制机制创新，形成科学有效的宏观管理体制和微观运行机制，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；五是如何做好文化遗产的抢救、保护、传承、利用，更好地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；六是如何做好对外文化交流和对外文化贸易，进一步推动文化“走出去”，扩大浙江文化的影响力；七是如何深入实施“人才兴文”战略，拓宽文化人才培养渠道，加强高端复合型人才和实用型人才培养，为文化建设提供人才保障；八是如何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，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坚强有力的思想和组织保证。

各单位、处室可按照上述选题方向，结合工作实际，确定具体调研题目和内容进行申报。各处室申报课题前要向分管厅领导汇报，研究确定课题，由分管厅领导担任课题负责人。

三、申报办法

每个单位、厅机关处室申报课题１－２个，填写《2011年省文化厅重点调研课题申报表》（一式3份），于2011年4月10日前报送至省文化厅办公室。省文化厅确定入选课题后，纳入《2011年省级文化系统重点课题调研方案》，课题成果择优在《浙江文化月刊》、《浙江文化工作情况》（简报）上刊发。

联系人：省文化厅办公室梁贵、徐卓群，联系电话：0571—85212195。

附件 

2011年省文化厅重点调研课题申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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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1.调研课题一般应在2011年11月前完成；
2.各申报单位请自制本表，用A4纸打印1式3份。
